
 

标段编号：  2601-440304-04-01-508413001001 

 

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
文件

 

标段名称： 湾区时尚总部B栋28楼装修改造工程 

 

投标文件内容： 资信标文件 

 

投标人： 广东龙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

 

日期： 2026年03月04日 



附件1-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

企业名称
广东龙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

公司

企业曾用名

（如有）

无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
91440101MA9UMJB45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 付烈祥 成立时间 2020 年 6 月 16 日

主项资质
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

二级

企业股东信息

（主要）
付烈祥、盛雄

企业专业技术人

员规模人数（一

级注册建造师）

一建：1人、二建 2人、造价

师：1人

企业专业技术

人员规模人数

（中级以上工

程师）

1 人

注：投标人提供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及相关证明材料，证明材料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1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规模（一级注册建造师）:提供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

企业注册人员查询截图；中级及以上工程师提供职称证书扫描件。





中级工程师：颜晶玉



附件2-获奖情况表

序

号
奖项名称 获奖单位 获奖时间 颁发机构 备注

1
/ / / / /

2

3

提供近三年内（2023 年 1 月 1日至今）投标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项目奖项（不超过 3项，

若提供超过 3项，统计时只计取前 3 项）。

注：

（1）附获奖证书扫描件。时间以获奖证书上的时间为准。

（2）优先提交市级以上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项目获奖证书。



附件3-企业同类工程业绩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合同价

（万元)
合同签订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备注

1

惠州市爱康智造生物科技

有限公司内部装修一期工

程

473.3 万元 2025.9.1 2025.11.20 /

2
天河同创汇项目精装修工

程

283.272793

万元
2024.1.19 2025.1.8 /

3
星港同创汇项目 2#A 座

3F、5F 精装修工程

363.699949

万元
2024.3.15 2024.4.25 /

4
星港同创汇项目 11#2F、7F

精装工程

245.108371

万元
2024.3.15 2024.5.25 /

投标人提供近 5 年（从本项目截标之日起倒算，竣工项目以竣工验收日期为准）完成的自

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类似工程业绩（提供的业绩最多不超过4项，如超过 4项取前 4项）；

注：（1）证明资料为施工合同（应包含项目名称和概况、合同金额、合同承包范围、合

同签订时间、合同双方盖章等关键页）、竣工验收证明（应包含项目竣工验收报告首页、

含工程造价的内页、验收结论签字页）扫描件等。

（2）同类业绩指装修工程业绩。



（1）、惠州市爱康智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部装修一期工程（已完工）













（3）、天河同创汇项目精装修工程（已完工）











（4）、星港同创汇项目 2#A 座 3F、5F 精装修工程（已完工）











（5）星港同创汇项目 11#2F、7F 精装工程（已完工）











项目管理组织架构



附件4-拟派项目经理业绩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合同价

（万元)

合同签订

日期

竣工验收日

期

项目经理名

称
备注

1

原光明农场职工二期发展用

地 TFY16 地块教育设施 用

地开发项目精装修、智能化、

景观综合工程

5820 万元
2023 年 7

月 10 日

2024年4月

10 日
罗会兴 /

2

投标人提供近 5 年（从本项目截标之日起倒算，竣工项目以竣工验收日期为准）完成拟派

项目经理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类似工程业绩（提供的业绩最多不超过 1 项，如超过 1 项取

前 1项）；

注：（1）证明资料为施工合同（应包含项目名称和概况、合同金额、合同承包范围、合同

签订时间、合同双方盖章等关键页）、竣工验收证明（应包含项目竣工验收报告首页、含

工程造价的内页、竣工验收日期页、验收结论签字页）扫描件等。

（2）若合同或证明材料无法体现拟派项目经理姓名和职务的，可提供由委托方盖章的证

明材料。

（3）同类业绩指装修工程业绩。



业绩相关证明资料

















附件5-拟派技术负责人业绩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合同价

（万元)

合同签订日

期

竣工验收日

期

项目技术负

责人名称
备注

1
/ / / / / /

2

投标人提供近 5 年（从本项目截标之日起倒算,竣工项目以竣工验收日期为准）完成的拟

派技术负责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类似工程业绩（提供的业绩最多不超过 2 项，如超过 2

项取前 2 项）；

注：（1）证明资料为施工合同（应包含项目名称和概况、合同金额、合同承包范围、合同

签订时间、合同双方盖章等关键页）、竣工验收证明（应包含项目竣工验收报告首页、含

工程造价的内页、竣工验收日期页、验收结论签字页）扫描件等。

（2）若合同或证明材料无法体现拟派技术负责人姓名和职务的，可提供由委托方盖章的

证明材料。

（3）同类业绩指装修工程业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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